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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

2015-020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肇嘉浜路777号青松城大酒店三楼黄山厅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365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758,

438,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29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

股东代表314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705,690,4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435％；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51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2,748,3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63％。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58,438,72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6298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

31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05,690,41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3435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人数

5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2,748,31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2863

（四）会议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庄国蔚先生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对提案逐项表决，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沈伟平先生、黄真诚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胡凯明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沈小燕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普通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1、提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8,408,328 99.9960 6,100 0.0008 24,301 0.0032

2、提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8,408,328 99.9960 6,100 0.0008 24,301 0.0032

3、提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8,408,328 99.9960 6,100 0.0008 24,301 0.0032

4、提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8,350,928 99.9884 63,500 0.0084 24,301 0.0032

本公司（母公司）2014年度实现税后利润461,508,576元（已经审计），同意分配如

下：

1、提取法定公积金(10%)计46,150,858元；

2、加上年度未分配利润420,048,266元；

3、可供分配的利润为835,405,984元；

4、以2014年末总股本1,230,636,7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现金红利0.28元（含

税），共计344,578,287元，其余490,827,697元结转下一年度。

5、提案名称：《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9,556,662 99.9661 6,100 0.0068 24,301 0.0271

6、提案名称：《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89,556,662 99.9661 10,100 0.0113 20,301 0.0226

7、提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8,408,328 99.9960 6,100 0.0008 24,301 0.0032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8、提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8,408,328 99.9960 6,100 0.0008 24,301 0.0032

修订后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9、提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58,408,328 99.9960 6,100 0.0008 24,301 0.0032

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2015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其中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报酬不超过230万元人民币，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酬不超过115万元人民币，合计

为不超过345万元人民币。

（二）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情况

10、提案名称：《关于选举普通董事的提案》

提案序号 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

%

）

是否当选

10.01

张崇建

733,321,420 96.6883

是

10.02

甘春开

733,321,416 96.6883

是

普通董事张崇建先生、甘春开先生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大会对庄国蔚先生、沈伟平先生在任期内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

衷心的感谢。

11、提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提案》

提案序号 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

%

）

是否当选

11.01

朱德贞

733,321,419 96.6883

是

11.02

刘向东

733,321,417 96.6883

是

独立董事朱德贞女士、刘向东先生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独立董事津贴按本

公司现行规定执行。

大会对张广生先生、黄真诚先生在任期内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

衷心的感谢。

12、提案名称：《关于选举监事的提案》

提案序号 候选人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

%

）

是否当选

12.01

王明董

733,321,417 96.6883

是

监事王明董先生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大会对胡凯明先生在任期内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提案

87,102,248 99.8993 63,500 0.0728 24,301 0.0279

5

201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提案

87,159,648 99.9651 6,100 0.0070 24,301 0.0279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提案

87,159,648 99.9651 6,100 0.0070 24,301 0.0279

10

关于选举普通董事

的提案

- - - - - -

10.01

张崇建

62,072,740 71.1925 - - - -

10.02

甘春开

62,072,736 71.1925 - - - -

1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

的提案

- - - - - -

11.01

朱德贞

62,072,739 71.1925 - - - -

11.02

刘向东

62,072,737 71.1925 - - - -

（四）关于提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十、提案十一、提案十二中的普通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均以累积投票制逐人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七、提案八、提案十一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四、提案五、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

独计票。

4、本次大会提案五、提案六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俞磊、陆如一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15-021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3月7日发布了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7号）， 公司股票自

2015年3月9日起停牌。

2015年3月14日，公司发布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8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16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3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

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9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3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3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第二次延期复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二次延期复牌。

2015年3月28日，公司发布《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

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4号）。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30日至2015年

4月17日继续停牌。

2015年4月4日，公司发布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5-017号）。

2015年4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8号）。

根据目前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在2015年4月17日无法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规

定，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

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的提案》，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第三次延期复牌。停牌期间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 及时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若公司在

2015年6月30日以前完成本次拟收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及其他相关工作，公司将及时披

露非公开发行方案并提前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拟用于向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收购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2、标的资产的范围、收购价格尚未最终确定，相关协议尚在商谈过程中。 公司将积极协

调各方加快推进标的资产相关的协商工作，以尽快达成相关协议。

3、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且工作量较大。 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

推进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工作，以尽快确定最终方案。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初步拟定为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目前

与战略投资者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尚未落实。 公司将抓紧落实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方案，

尽快与战略投资者达成与股份认购相关的协议。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目前仍无法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22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5年4月17日在上海市肇嘉浜路777号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5年4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七人。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以

及本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法定人数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张崇建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张崇建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2、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增补张崇建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增补甘春开先生为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增补朱德贞女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增补刘向东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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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 招商地产、 招商局B， 股票代码：

000024、200024）已于2015年4月3日起停牌。

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 ）确认，招商局集

团正在筹划关于招商局集团地产板块的整合事项。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起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

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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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招商局地产（南京）有

限公司信托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地产（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招商地产” ）因项目开

发需要于2013年8月23日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6亿元， 借款

有效期限为2年，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招商地产” ）为其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6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现因广州招商地产股权结构变化，拟变更该笔贷款的担保主体及比例，变更后的担保

情况为：广州招商地产按51%的比例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3.06亿元，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招商地产” ）按49%的比例为该项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94亿元。

广州招商地产董事会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上述担

保事项已经广州招商地产股东会审议通过。

深圳招商地产董事会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上述担

保事项已经深圳招商地产出资股东（根据深圳招商地产公司章程，公司不设股东会，出资

股东是公司的最高权利人）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招商地产成立于2005年12月；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文枢东路2号；法定代表

人：王晞；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

地有限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设等。

南京招商地产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97,411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65,51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1,900万元。 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人民币29,550万元，净亏损为人民币1,865万元。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广州招商地产按51%的比例为南京招商地产的信托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3.06亿元，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所有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

深圳招商地产按49%的比例为南京招商地产的信托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2.94亿元，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所有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

（四）广州招商地产及深圳招商地产董事会意见

南京招商地产因项目开发需要，通过信托借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上

述担保事项已经广州招商地产及深圳招商地产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为南京招商瑞盛房地产

有限公司信托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招商瑞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瑞盛” ）因项目开发

需要，于2014年1月27日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 ）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人民币1.7亿元，2014年1月27日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签

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5.8亿元，上述借款有效期均为2年，借款总额为人民币7.5亿元。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州招商地产为上述两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5亿元。

现因广州招商地产股权结构变化，拟变更该笔贷款的担保主体及比例，变更后的担保

情况为：广州招商地产按51%的比例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3.825亿元，深圳招商地产按49%的比例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3.675亿元。

广州招商地产董事会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上述担

保事项已经广州招商地产股东会审议通过。

深圳招商地产董事会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上述担

保事项已经深圳招商地产出资股东（根据深圳招商地产公司章程，公司不设股东会，出资

股东是公司的最高权利人）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南京瑞盛成立于2011年1月，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大厦01

栋5层；法定代表人：王晞；注册资本人民币123,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地产（南

京）有限公司拥有其100%的股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南京瑞盛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52,960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543,90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9,060万元；2014年，公司无营业收入，净

亏损为人民币3,473万元。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广州招商地产按51%的比例为南京瑞盛向厦门信托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0.867亿元，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所有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广州招商地产按51%的比例为南京瑞盛向中融信托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2.958亿元，担保期限自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深圳招商地产按49%的比例为南京瑞盛向厦门信托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0.833亿元，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所有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深圳招商地产按49%的比例为南京瑞盛向中融信托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2.842亿元，担保期限自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广州招商地产及深圳招商地产董事会意见

南京瑞盛因项目开发需求，通过信托借款补充资金，有利于加强资金管理和促进公司

经营发展，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广州招商地产及深圳招商地产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为汇泰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置地” ）之全资子公司汇泰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投资” ）因公司经营需要，向一家银行借款美元6,000万元

整，贷款期限为自合同签署日起3年。 招商置地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

超过美元6,000万元。

招商置地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汇泰投资成立于2013年04月25日，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中168-200号信德中心招商

局大厦17楼1701室；注册资本：港币1万元整，招商置地持有其100%股权。

汇泰投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62,942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661,93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08万元；2014年，公司无营业收入，净亏损

为人民币1,197万元。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招商置地为汇泰投资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汇泰投资

的全部债务的100%，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汇泰投资归还所有该借款合同项

下的债务。

（四）招商局置地董事会意见

汇泰投资因公司经营需要，通过银行借款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招商置

地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5年04月1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

的销售按揭担保）为人民币531,44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17.09%，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金额。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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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五十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15年4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

2015年4月16日15:00至2015年4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蓥华南路一段10号 四川美丰总部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张晓彬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26日公告（公告编号：2015-16），2015

年4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五十一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15-22），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102,

970,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1,484,352股的17.4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02,698,9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271,78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271,78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2,716,412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2,716,412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2,716,412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2,716,412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2,716,412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0,662,86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 其中关联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总公司回避了表

决。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负责公司银行借款融资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2,716,412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02,716,412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17,500股，反对254,281股，弃权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闫小川、熊伟

3.结论性意见：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公司2014年度 （第五十一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五十一次）股东大会决议》；

3.《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 （第五十一次）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五十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述资料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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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2015年

4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通知于2015年4月15日以书面、短信方式发出。 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对峨眉山印象文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增资500万元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2015-10《关

于对参股公司峨眉山印象文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关于审议投资4660万元对金顶索道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改造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提升金顶片区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提高游客满意度和经营项目盈利水

平，公司拟对投资4660万元对金顶索道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改造。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3、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借款1亿元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固定资产单位确认价值由2000元调整为5000元的议案；

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拟将公司的单位固定资产确认价值由2000元调整为5000

元，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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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峨眉山印象文化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峨眉山印象文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象传媒” ）系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参股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由公司与四川华地财富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地” ）共同出资成立，持股比例分别为50%和50%。 为拓

展传媒业务发展渠道，积极推进新媒体产业，经公司与四川华地商议，拟共同对印象传媒增

资1000万元，以满足印象传媒资金需求，其中公司以债权方式增资500万元，四川华地以现

金方式增资500万元，增资后，股东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

2015年4月17日公司第五届五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峨眉山印象文化广告传

媒有限公司增资500万元的议案》。

由于印象传媒副董事长、监事、总经理均由公司人员担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印象传媒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拟对印象传媒增资的交易将构成

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印象传媒系公司的参股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出资比例为50%， 四川华

地出资比例为50%。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峨眉山印象文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佘勇

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500万元，持股比例50%；

四川华地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500万元，持股比例50%）

成立日期：2011年1月13日

注册地址：峨眉山市绥山镇名山西路4号

经营范围：户外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5年3月31日，总资产33,210,192.33元，净资产19,509,089.67

元，净利润-1,093,209.29元，收入8,187,853.03元。

三、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华地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眉山市东坡区积翠街354号8栋1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佘勇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投资；房屋销售、租赁；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服务；

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截止2015年3月31日， 总资产308274865.94元， 净资产20082114.68元， 净利润

-2536728.42元。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四川华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以增加印象传媒注册资本，其中公司以债权方式

增资500万元，四川华地以现金方式增资500万元。 增资后，公司出资比例为50%， 四川华

地出资比例为50%。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书面认可了本次事项，并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增资将有助于增

加印象传媒资金实力，为其进一步拓展传媒业务发展渠道，推进新媒体产业起到积极作用，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本次向印象传媒增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的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增资对公司是公平、合理的,未发现有损于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向印象传媒增资的关联交易。

六、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增加印象传媒的资金实力，为其进一步拓展传媒业务发展渠道，积

极推进新媒体产业起到积极作用，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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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5

年4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表决监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4人。本次会

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关于审议对峨眉山印象文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增资500万元的议案；

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2、关于审议投资4660万元对金顶索道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改造的议案；

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3、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借款1亿元的议案;

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固定资产单位确认价值由2000元调整为5000元的议案;

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17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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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39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17日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5年4月17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下午15:00至

2015年4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安建国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43人，代表股份数 301,592,42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62.39％。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3人，共代理3人，持有

股份 233,171,4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人，代表股份68,421,0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4.1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01,545,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对票47,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57%；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44,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0%； 反对票

48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 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44,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0%；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7%；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44,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0%；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7%；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定分配

方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43,5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8%； 反对票

4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9%；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关联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30,7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97%；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689%；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15%。

该表决结果亦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议案》（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关联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30,1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88%； 反对票

4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697%；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15%。

该表决结果亦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44,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0%；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7%；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03%。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44,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0%；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7%；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72,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4％；反对47,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81,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31%；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7%；弃权票 6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2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81,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31%；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7%；弃权票 6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2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81,1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31%； 反对票

4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7%；弃权票 6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0.0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09,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3％；反对47,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1％； 弃权64,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5％。

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公司独立董事分别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贾向明、贺竹。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7日


